
5 

申件一 
 115年度桃園市商用廚餘機設置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登記證名稱 

（蓋章） 
 

統一編號  

電話  

負責人 

（蓋章） 
 

身分證字號  

連絡電話  

受委託人 

（蓋章） 
 

身分證字號  

連絡電話  

營業地址(及店

名(若與登記證名稱

不一致請另填)) 

 

廚餘機廠牌 

及型號 
 

每日廚餘產生量 

(週平均) 
 

申請文件 

（影本文件需

蓋印章及加蓋

正影本相合

章） 

*文件請依下列順序排列 

□1.115年度桃園市商用廚餘機設置申請表（申件一） 

□2.委託書（負責人自辦免申）（申件二） 

□3.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□4.工商登記或稅籍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

□5.擬購設備說明書（應含下列資訊） 

(1) 非中國製業品牌 

(2) 廠牌，、型號及類型（僅限生物分解、乾燥處理或混本處理） 

(3) 廚餘機設計處理量須達 100 公斤（含以上） 

(4) 油水分離功能 

□6.申請切結書（申件三） 

審查結果 □  本格  □  不本格 審查單位  


